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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基本案情 ●

  2023年3月，被告尹某驾驶机动车与原告于
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，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
度受损，于某受伤入院治疗。
  交警部门认定尹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。经
调查，肇事车辆登记车主为王某，在某保险公司
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。事故发生时，
肇事车辆仍在保险期间内。
  原告于某认为，自己因事故导致头部受伤住
院治疗230余天，花费医疗费共计55万余元，尹
某、王某以及某保险公司应对事故造成的各项损
失承担责任。
  被告对事故责任划分存有异议，认为事故发

生时于某未佩戴头盔，且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在
机动车道上，应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。
 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公民的生命健
康权受法律保护，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，
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民事责任应根据道路交
通安全法的规定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予以确定，
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等同于民事侵权责任认
定。交通事故发生时，原告于某未佩戴头盔，该
行为增加了自身的危险，扩大了头部受伤的损害
结果，存在一定过错。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，最
终依法判决由被告某保险公司承担90%的责任，
原告于某自负10%的责任。

● 法官说法 ●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七十
三条规定，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
有过错的，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。本案中，原
告于某因事故受伤的主要部位为头部，其未佩戴
头盔的行为对受伤程度有直接影响，自身具有一
定过错，可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。
 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，应依法承
担赔偿责任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
二百一十三条规定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
害，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，先由承保机动车
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
以赔偿；不足部分，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

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；仍然不足或
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，由侵权人赔偿。
最终，该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医
疗费18000元、施救费60元，剩余损失由该保险
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按90%的比例进行赔偿，原
告于某自担10%。
  法官提醒，根据《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
法》的规定，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应规范
佩戴安全头盔。头盔在发生事故时能起到缓冲、
减震的保护作用。希望广大市民在驾驶电动自行
车出行时，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，做到安
全出行、文明出行。

□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孙孟琳

● 基本案情 ●

  2022年，被告于某在某网购平台购买日用
品，因受极端天气影响，货物延迟送达。于某通
过某支付平台投诉商家，该支付平台依据“先行
垫付”规则将款项退给了于某。
  其后，于某收到了此前购买的日用品，但该
支付平台并未收回先行垫付的款项，于某由此认
定“先行垫付”规则存在漏洞，计划以此牟利。
  于某筛选出网购平台适用“先行垫付”规则
的商户，然后下单购买加油卡、话费卡、超市电
子购物卡等虚拟商品，收到货物后再谎称“本人
未收到货物”，并在支付平台申请售后，要求先
行垫付。支付平台依据“先行垫付”规则将款项

退回后，于某再将收到的虚拟消费卡低价售卖
牟利。
  因单一账户先行垫付款项有限额，于某先后
网购30多个手机号、注册104个支付宝账号，循
环往复下单诈骗。截至2024年案发前，于某以此
牟利197759.4元。
  寿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于某利用
支付平台售后规则，以编造“未收到货物”为
由，虚构本人财物受损的事实，致使支付平台作
出垫付赔偿，且数额较大，其行为构成诈骗罪。
最终依法判决被告于某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
三年、缓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。

● 法官说法 ●

  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
真相的方法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，
构成诈骗罪。”寿光市人民法院法官王伟霞表
示，被告于某虚构事实，致使某支付平台出于错
误认知而返还购物款项，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
的，其行为构成诈骗罪。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规
定，诈骗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下有
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
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

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
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
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本案中，法
院综合考虑被告于某的犯罪性质、诈骗数额以及
认罪程度、赔偿数额等情况，依法作出判决。
  法官提醒，网络空间非法外之地，一言一行
均有迹可循。网络购物也是真实交易，“退款退
货”“先行垫付”等是诚信服务而非规则漏洞，
为牟利而违法犯罪得不偿失、害人害己，切勿心
存侥幸。

□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郑艳文

  众所周知，发
生交通事故后，交
警部门会根据导致
事故发生的事实因
素划分交通事故责
任，那么被认定为
承担事故全部责任
后，是否意味着承
担侵权导致的全部
民事责任呢？答案
是否定的。审判实
践中，立足于损害
弥补，法院会综合
考虑事故双方的过
错程度，从而确定
侵权民事责任的承
担比例。寒亭区人
民法院审理的一起
案件中，原告在事
故发生时未佩戴头
盔，客观造成了损
害结果的扩大，自
负10%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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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更好地服务
消费者，各网购平
台纷纷推出“七天
无理由退货”“极
速退款”“先行垫
付”等服务，极大
满足消费者购买方
便、退货退款迅速
的需求。然而，有
不 法 分 子 盯 上 了
“先行垫付”的售
后服务规则，以虚
构 的 事 实 牟 取 私
利，却不知此举可
能构成诈骗罪。寿
光市人民法院审理
的一起案件中，被
告于某利用“先行
垫付”规则非法获
利近20万元，被依
法判处有期徒刑三
年、缓刑四年，并
处罚金30000元。


